附件6

江苏省广播电视政府奖
（网络视听节目奖）评奖实施细则

第一条  本实施细则依照《江苏省广播电视政府奖评选奖励办法（试行）》和《关于开展江苏省广播电视政府奖评选活动的通知》等相关要求制定。
第二条  本细则所称江苏省网络视听节目，是指由我省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持证机构制作，在互联网首播的各类原创网络视听节目。节目类别包括但不限于网络剧、网络电影（含微电影）、网络纪录片、网络动画片、网络综艺节目（含专业类视听节目）、网络音频节目和网络视听新形态节目等。
第三条  参评江苏省广播电视政府奖（网络视听节目奖）的作品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导向正确，主题鲜明
申报作品应坚持有益于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确保正确的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价值取向，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遵守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传承与发展优秀中国传统文化，反映人民群众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二）内容丰富，格调高尚
申报作品应坚持思想性、艺术性与观赏性相统一，内容丰富，表现鲜活，格调高尚，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需求，不断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
（三）富有创意，制作精良
申报作品应突出策划创意，精确表现主题，精心生产制作，具备精良的声画品质和视听效果，具有较高的审美水准、较强的艺术表现力与感染力。
（四）注重原创，突出网感
申报作品应突出网络特色，适于网络传播。鼓励原创首创、网感性强、体现网络元素，符合网络媒介平台传播需求的原创网络视听作品。鼓励高水平、突破性、探索性较强的新形态网络视听作品。
（五）社会效益好，行业口碑高
申报作品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充分发挥网络视听文化滋润心灵、陶冶情操、愉悦身心的作用，上线播出后社会效益良好，行业评价较高，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优良。
第四条  江苏省广播电视政府奖（网络视听节目奖）设正式奖5个、提名奖5个。分5个类别：网络剧奖（作品每部不超过40集，每集不超过45分钟）、网络电影奖（含微电影）、网络纪录片和网络动画片奖、网络综艺节目奖、网络视听创新作品奖，每个类别分别设正式奖和提名奖各1个。
第五条  江苏省广播电视政府奖（网络视听节目奖）申报主体应符合如下要求：申报主体须为江苏省广播电视局管理的网络视听节目服务持证单位或备案登记单位；须在江苏省注册的具有广播影视相关业务资质的广播影视制作机构；须拥有完整独立著作权、版权、邻接权及信息网络传播权及转授权等权益；近三年无违法违规记录。
第六条  从本省网络视听专家人才库中选取专家，由局分管领导和管理人员组成江苏省广播电视政府奖（网络视听节目奖）评审委员会，领导指导评审工作。评审委员会下设办公室（设在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处），具体组织实施符合要求报送作品的评审工作。评审程序和原则如下：
（一）各申报单位根据江苏省广播电视政府奖（网络视听节目奖）评审委员会办公室（以下简称评委会办公室）的具体部署，在规定时限内完成参评作品的申报工作。
（二）由各设区市文化广电旅游局、省直各相关单位统一向评委会办公室推荐报送参评作品，原则上每项类别报送名额不超过3件。
（三）评委会办公室依据参评条件，对所报材料进行资格审查，确认合格后提交评审委员会评审。
（四）评委会组织专家，按照公平公正的原则，评选产生各奖别的获奖作品。
（五）评审结果报江苏省广播电视政府奖评选工作领导小组审定后公示，并公布获奖名单，在全省通报表彰，颁发奖牌证书。
第七条  报送材料
（一）纸质文件一式3份，2020年度江苏省广播电视政府奖（网络视听节目奖）申报作品登记表（剧情类、非剧情类）、版权承诺书（见附件），以普通A4纸打印，并加盖公章。
（二）电子版文件（附全部申报材料）DVD光盘一张或U盘，样片要求MP4格式。
（三）邮寄地址：南京市中山东路132号江苏省广播电视政府奖（网络视听节目奖）评委会办公室（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处）收
第八条  获得江苏省广播电视政府奖（网络视听节目奖）的第一报奖权应归属江苏省广播电视局所有。在相关平台展播中应标注“江苏省广播电视政府奖（网络视听节目奖）”。
第九条  本实施细则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政府奖（网络视听节目奖）评审委员会办公室负责解释。















